行政院新聞局文化創意資產利用辦法總說明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業經總統於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以華總統一義字第○九九○○○二二四五一號令公布，並經行政院於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以院臺文字第○九九○○四八四二五號令發布定自同年八月三十日施行。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供其管理之圖書、史料、典藏文物或影音資料等公有文化創意資產。
新聞局為落實執行上開法律規定，並明確規範申請利用新聞局管理之文化創意資產之範圍、申請方式、支付使用報酬及其他相關事項，爰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規定之授權，擬具本辦法，茲將其要點臚列如下：

一、界定文化創意資產之範圍。（第二條）

二、申請利用文化創意資產者，應以書面為之。（第三條）

三、支付利用文化創意資產之使用報酬。（第四條）

四、保留收取利用文化創意資產使用報酬費用之比率及用途。（第五條）
